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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了实施“一招三化”的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优化投资环境，吸引更多的客商来我区投资，从而有效推动全区招商引资更上一个台阶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，特制定本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资历办法。
　　一、工业、加工业类
　　(一)、凡在我区抚北工业园、钟岭工业园投资兴办工业、加工业企业，其土地优惠、规费优惠、财政扶持政策按照《抚北工业园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资历办法》[临府发(2004)18号]文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　　(二)、凡在我区园区以外地区投资兴办工业、加工业企业，其土地优惠、规费优惠、财政扶持政策按照《抚北工业园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资历办法》[临府发(2004)18号]文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　　(三)、个别优惠政策
　　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投资项目，经区委、区政府研究同意，均可实行个别优惠政策。
　　1、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高科技项目、产品出口型项目；
　　2、凡属全国200强、世界500强工业企业在我区投资办厂，以及税收贡献大(抚北工业园：亩均年缴纳税收8万元以上；钟岭工业园：亩均年缴纳税收15万元以上)和安排就业人数多的项目；
　　3、客商采取收购、兼并、嫁接等形式对特别困难的国有集体企业进行转制的项目。
　　二、农业类
　　(一)财政扶持政策
　　1、凡直接向农户收购农副产品并进行加工销售农产品(含初级产品)，经税务机关批准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，可按税务机关批准使用收购凭证抵扣13%进项税额。
　　2、鼓励客商投资开发“五荒”等资源，自取得收入年度起，前3年应征农业税全部奖励给企业，第4—5年按50%奖励给企业。
　　3、客商在本区内从事山地开发，由开发商申请，经区土管局、区林业局审核，区政府颁发《林地使用权证》书，以保护开发商的合法权益。属于果业、花卉、苗木、药材等经济林开发的，经济林套种、间种的短期经济农作物，免征农业税。
　　4、国家安排我区的速生林基地建设资金，林业项目贴息贷款以及其它政策性贷款，对从事相关项目开发的客商予以重点安排。
　　5、允许企业以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林业使用权和木竹所有权抵押，向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再生产。
　　(二)个别优惠政策
　　对客商创办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引进具有新的特色种养业，能对农民增收，财政增长贡献较大的农业招商项目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可实行个别优惠政策。
　　三、教育类
　　凡客商在我区投资兴办中学、优质高中和职业技术培训教育且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的教育类项目，享受如下扶持优惠政策：
　　(一)财政扶持政策
　　1、企业兴办的教学、办公楼房和学生公寓等学校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、城市房地产税、契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部奖给客商用于再投入。
　　2、为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所取得的收入、提供餐饮服务获得的收入，按应征并缴纳营业税的50%自经营之日起五年内由爱益财政奖励给客商用于改善环境。
　　3、对于校舍建设过程中，承建方应征并缴纳的建筑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，由爱益财政营业税地方所得50%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50%奖励给客商所办学校。
　　(二)土地优惠政策
　　客商的教学、办公、学生公寓、教师宿舍等教育用地按行政划拨方式供地的，土地使用权划拨按成本价收取征地、报批规费。
　　(三)规费减免政策
　　企业兴办的学校，行政事业性收费除按规定上交中央、省以外的予以免缴。
　　(四)行业扶持政策
　　1、民办学校实行自主管理、自招学生、自主聘任、自负盈亏，未经区政府特批，任何部门单位不得入校检查。
　　2、客商所办学校享有与区内公办学校同等的法律地位。
　　3、客商所办学校的教师在政治地位、职称评聘、业绩考核、评先评优、业务进修、教研活动等方面享有与区内其他公办学校教师的同等待遇。
　　4、允许区内公办学校教师在双向选择的原则下到客商所办学校任教，除工资待遇和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等由所在民办学校负责外，其人事关系按原管理渠道予以保留，档案管理、工龄、教龄与区内其他公办学校签订的聘用合同的前提下，允许参加原校和区内其他学校况聘。
　　5、客商所办学校选聘的区内、区外的大中专业毕业生和区外在职教师，区政府协办理有关从事关系，从事档案由区人才交流中心负责管理。
　　6、客商所办学校的学生享有与公办学校的学生同等待遇。客商所办学校的招生列入区教育局的统一招生计划，享受其他公办学校同等政策；允许客商所办学校采取优惠政策在当地招收双优生。
　　7、对客商所办学校招收的学生(包括区外学生)，予以办理学籍，纳入统一的学籍管理，统一安排各种升学考试(包括中考、高考)；客商所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学生可互相转学。
　　(五)个别优惠政策
　　1、对首期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教育项目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实行个别优惠政策。
　　2、对改造特别困难的薄弱学校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实行个别优惠政策。
　　四、其他类
　　(一)财政扶持政策
　　1、凡客商新办独立核算的交通运输业、金融、保险、通讯业等其它行业，当年净缴税收10万元以上的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第1—3年全部奖励给企业，第4—5年奖励50%给企业。
　　2、对新办独立核算的从事社区服务业的客商企业，自开业之日起，报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，可按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。
　　3、客商兴建各类市场，建设期应征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由爱益财政按50%奖励给客商；应征建筑营业税按50%奖励给客商；门店摊位出让，应征契税按50%奖励给客商。进入市场经营者，第1年应缴各种税收属地方留成部分全部奖励给经营者，第2—3年按50%奖励给经营者。
　　4、凡兴建投资在300万元以上的娱乐、休闲、体育、保健设施等的客商企业，第1—2年按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30%由爱益财政奖励给企业，第3—5年按20%由受益财政奖励给企业。
　　(二)土地优惠政策
　　1、客商投资兴办能源、交通、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公益事业的，按行政划拨方式供地的，土地使用权划拨按成本价收取征地胶报批规费。
　　2、客商企业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，可以依法转让、出租、抵押、继承或作为合资、合作经营的折股投资。
　　3、客商投资符合招商引资项目的宾馆、餐饮、购物、娱乐的旅游项目，土地供应按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供地、供地价格由市场确定。
　　(三)规费减免政策
　　1、凡客商在我区境内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的，在建设期间办理各项建设审批手续时，行政事业性收费除按规定上交中央、省以外的予以免缴。
　　2、客商兴建各类市场，除质监费外，视项目投资规模经区政府研究同意可适当减免行政事业性规费。
　　3、兴建投资300万元以上的娱乐场、休闲、体育、保健等文体项目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可适当减免行政事业性规费。
　　(四)个别优惠政策
　　对财政贡献大、资源利用好、科技含量高或发展前景导向性好的城市基础设施、文化、旅游、交通、运输、卫生、商贸、环保、矿产等其它待业项目，经区政府研究，可实行个别优惠政策。
　　五、附则
　　(一)区政府以前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　　(二)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区政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　(三)本办法从2004年8月起开始实施。

